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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银川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评选指标任务清单

序

号
目标 评选指标 指标释义

指标

类型
评分细则 银川市现状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任务分工

完成

时限

1

全面推

进城市

蓝绿空

间建设

城市

绿地率

（%）
≥40%；
城市各城

区最低值

不低于

28%。

建成区内各类绿

地面积（km2）占
建成区面积（km2）
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7分。城市各城区最低值和城市绿地
率均达标得 7分。城市各城区最低
值达标，城市绿地率较达标值低 1
个（含）百分点以内得 5分。城市
各城区最低值达标，城市绿地率较

达标值低 1—2个（含）百分点得 3
分。城市各城区最低值达标，城市

绿地率较达标值低 2—3个（含）百
分点得 1分。城市各城区最低值不
达标或城市绿地率较达标值低 3个
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银 川 市 建 成 区 绿 地 率

40.62%，其中兴庆区建成区
绿地率 33.72%、金凤区建成
区绿地率 42.96%、西夏区建
成区绿地率 42.23%。

市园林管

理局

市自然资源

局、市水务

局、市审批服

务局，兴庆

区、金凤区、

西夏区人民

政府，经开区

管委会

由市园林管理局负责，科学配置植物群落，以上

层大乔木、中层小乔木和灌木、下层地被植物的

形式，扩大绿地的复层结构比例，乔灌木种植面

积控制在绿地面积的 70%以上，非林下草坪所占
比例控制在 30%以下；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
国土空间规划中，按照不低于 15%的绿线和开敞
空间上限预留土地，在区域性控制详规中按照“总
量管控、占补平衡、只增不减”的原则进行绿地规
划，同时根据《银川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三

年建设项目清单》，保障城市园林绿化土地供给，

2023年供给 119.15公顷绿地、2024年供给 132.87
公顷绿地、2025年供给 218.6公顷绿地；由市水
务局负责、市园林管理局配合，按照城市园林绿

化植物最低需水量 0.8-1立方米/平方米/年以及河
湖、湿地补水需求保障用水指标；由市审批服务

局负责，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绿化管理条

例》（2021年 7月 30日第五次修正）第八条“城
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必须安排一定的绿化用

地，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按照国家园林城市标

准执行”和《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及申报评审管
理办法》（建城〔2022〕2号），调整审批绿地率，
符合创建需要，同时根据《银川市创建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三年建设项目清单》做好建设项目批复

工作；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根据调整后的审批

绿地率，更新新建工程设计规划条件要求；由兴

庆区、金凤区、西夏区人民政府负责，2023年至
2025年每年新增绿地 5公顷；由经开区管委会负
责，2023年至 2025年每年新增绿地 10公顷。

2022
年 9月
30日；
土地

供给

和项

目建

设完

成时

限为

2025
年末

2

城市绿化

覆盖率

（%）
≥43%；
乔灌木

占比

≥70%。

建成区内所有植

被的垂直投影面

积（km2）占建成
区面积（km2）的
百分比。

底线

指标

7分。城市绿化覆盖率和乔灌木占比
均达标，得 7分。城市绿化覆盖率
或乔灌木占比两项中任何一项不达

标，不得分。

银川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1.07%，乔灌木占比 68%。

3

建成区蓝

绿空间占

比（%）
≥45%

建成区各类绿地

和 水 域 总 面 积

（km2）占建成区
总面积（km2）的
百分比。

导向

指标

5分。建成区蓝绿空间占比达标得 5
分。较达标值低 0—1个（含）百分
点得 4分。较达标值低 1—2个（含）
百分点得 3分。较达标值低 2—3个
（含）百分点得 1分。较达标值低 3
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银川市建成区蓝绿空间占

比 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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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目标 评选指标 指标释义

指标

类型
评分细则 银川市现状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任务分工

完成

时限

4

重点加

强城市

公园建

设

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m2/人）
≥14.8m2/人；

城市各城

区最低值

不低于

5.5m2/人。

建成区内城区人

口人均拥有的公

园绿地面积（m2/
人）。（城区人口

包括户籍人口和

暂住人口；毗邻建

成区能够满足百

姓日常休闲游憩

的公园绿地可纳

入统计。）

底线

指标

7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城市各城
区最低值均达标，得 7分。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和城市各城区最低值两

项中任何一项不达标，不得分。

银川市建成区人均公园面

积 15.96m2/人，其中兴庆区
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7.91m2/人、金凤区建成区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 35.27m2/
人、西夏区建成区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6.84m2/人。

市园林管

理局

市自然资源

局、市体育

局，兴庆区、

金凤区、西夏

区人民政府，

经开区管委

会

由市园林管理局负责，在《银川市公园体系规划》

编制中，在现有建成区范围内划定 26个综合公园，
同时加强公园绿地建设，2023年新建、改建综合
公园 2个、专类公园 2个、小微公园 11个，2024
年新建、改建综合公园 2个、专类公园 2个、小
微公园 10个，2025年新建、改建综合公园 3个、
专类公园 2个、小微公园 8个；由市自然资源局
负责，按照《银川市公园体系规划》需求，在国

土空间规划建成区范围内划定综合公园；由市体

育局负责，在新建、改建公园绿地内合理配置体

育健身场地及设施；由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

人民政府负责，2023年至 2025年，每年新建 5个
小微公园；由经开区管委会负责，2023年至 2025
年，每年新建 5个小微公园和 1个综合公园。

2022
年 9月
30日；
项目

建设

完成

时限

为

2025
年末

5

公园绿化

活动场地

服务半径

覆盖率

（%）
≥90%

公园绿化活动场

地服务半径覆盖

的居住用地面积

（km2）占居住用
地总面积（km2）
的 百 分 比 。

（5000m2 及以上
公园绿化活动场

地按 500米服务半
径 测 算 ；

400—5000m2的公
园绿化活动场地

按 300米服务半径
测算。）

底线

指标

7分。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
盖率达标，得 7分；不达标，不得
分。

银川市建成区公园绿化活

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94.68%。

6

10万人拥
有综合公

园

个数

（个/10
万人）≥1.5
个

建成区内城区人

口每 10 万人拥有
的综合公园个数

（个/10 万人）。
（城区人口包括

户籍人口和暂住

人口，大于等于 50
万人口城市，综合

公园面积应大于

10公顷）

导向

指标

5分。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个数达
标得 5分。较达标值低 0.1个（含）
以内得 4分。较达标值低 0.1—0.2
个（含）得 3分。较达标值低 0.2—0.3
个（含）得 1分。较达标值低 0.3
个以上不得分。

银川市建成区每 10万人拥
有综合公园 1个（按照 2021
年底银川市建成区 171万人
计算，现有综合公园 17个，
指标要求 26个，尚缺 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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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目标 评选指标 指标释义

指标

类型
评分细则 银川市现状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任务分工

完成

时限

7

加快推

进城市

绿廊绿

道建设

城市绿道

服务半径

覆盖率

（%）
≥70%；万
人拥有绿

道长度

≥1.2
公里。

建成区内绿道两

侧 1公里服务范围
（步行 15 分钟或
骑行 5分钟）覆盖
的居住用地面积

占总居住用地面

积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6分。万人拥有绿道长度达标得 3
分。较达标值低 0.1公里（含）以内
得 2分。较达标值低 0.1—0.2公里
（含）得 1分。较达标值低 0.2公里
以上不得分。服务半径覆盖率达标

得 3分。较达标值低 2个百分点（含）
以内得 2分。较达标值低 2—5个百
分点（含）得 1分。较达标值低 5
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银川市建成区万人拥有绿

道长度 2.53公里，服务半径
覆盖率 82.4%。

市园林管

理局

市自然资源

局、市住建

局，兴庆区、

金凤区、西夏

区人民政府，

经开区管委

会

由市园林管理局负责，2023新建、改建景观林带
6条、道路配套绿化 1条，2024新建、改建景观
林带 3条、道路配套绿化 1条，2025新建、改建
景观林带 3条；由市自然资源局牵头，在国土空
间规划中划定唐徕渠生态廊道和典农河生态廊

道；由市住建局负责，加强城市慢行系统建设，

2023年至 2025年，每年新建、改建 4条城市慢行
系统；由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人民政府和经

开区管委会负责，2023年至 2025年，各新建 2条
城市绿道。

2022
年 9月
30日；
项目

建设

完成

时限

为

2025
年末

8

城市

生态廊道

达标率达

标

建成区内组团之

间净宽度不小于

100米的生态廊道
长度与城市组团

间应设置的净宽

度不小于 100米且
连续贯通的生态

廊道长度比率。

导向

指标

5分。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 100%得
5分。达标率 90（含）—100%得 4
分。达标率 80（含）—90%得 3分。
达标率 70（含）—80%得 2分。达
标率 60（含）—70%得 1分。达标
率低于 60%不得分。

银川市建成区生态廊道达

标率 100%。

9

持续开

展城市

生物多

样性保

护

城市

生物多样

性保护达

标率达标

地级及以上城市

至少有一个符合

标准规范要求，面

积大于 20 公顷的
植物园；近三年乡

土适生植物应用

面积占新建、改建

绿地面积比例大

于 80%；具备连续
三年的城市生物

多样性监测数据。

导向

指标

6分。植物园达标得 2分，不达标不
得分。乡土适生植物应用比例达标

得 2分。较达标值低 2个（含）百
分点以内得 1分。较达标值低 2个
百分点以上不得分。城市生物多样

性监测达标得 2分。连续监测 2年
得 1分。连续监测少于 2年不得分。

银川市仅有 1个植物园为森
淼植物园且不符合标准规

范要求；近三年乡土适生植

物应用面积占新建、改建绿

地面积比例为 90%；2020年
至 2022年连续三年的生物
多样性监测数据不完善。

市生态环

境局

市园林管理

局、市自然资

源局、市农业

农村局，兴庆

区、金凤区、

西夏区人民

政府，经开区

管委会

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督，

牵头做好生物物种工作，完成全市生物物种资源

普查，定期从负有监测职能的部门进行监测数据

汇总，形成台账管理，市园林管理局、市自然资

源局、市农业农村局，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

人民政府和经开区管委会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

数据报送；由市园林管理局负责，做好树种规划，

确定银川市基调树种、骨干树种、一般树种、边

缘树种清单，新建、改建工程确保乡土适生树种

占比 80%以上，2024年在建成区内新建 1个面积
不小于 20公顷植物园；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加
强植物引种、驯化，2023年至 2025年每年至少完
成 1项植物引种、驯化科研工作。

2022
年 9月
30日；
植物

园建

设和

引种、

驯化

科研

工作

完成

时限

为

2025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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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目标 评选指标 指标释义

指标

类型
评分细则 银川市现状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任务分工

完成

时限

10

大力开

展道路

绿化建

设

城市林荫

路覆盖率

（%）
≥85%

建成区内城市次

干路、支路的林荫

路长度（km）占城
市次干路、支路总

长度（km）的百分
比。（林荫路指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90%以上的人行
道、自行车道。）

底线

指标

7分。城市林荫路覆盖率达标得 7
分;不达标,不得分。

银川市建成区林荫路覆盖

率 81.65%。

市住建局

市园林管理

局、市审批服

务局，兴庆

区、金凤区、

西夏区人民

政府，经开区

管委会

由市住建局负责，新建、改建道路绿地率符合《城

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要求，即道路红线＞45米、
绿地率≥25%，道路红线 30-45米、绿地率≥20%，
道路红线 15-30米、绿地率≥15%；由市审批服务
局负责，按照《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增加

园林绿化审批专章内容，专章内容由市园林管理

局提供；由市住建局、市园林管理局，兴庆区、

金凤区、西夏区人民政府和经开区管委会加强对

各自管辖绿地（含工程项目）行道树、分车带等

的养护管理，对缺株断档路段进行补植补栽。

2022
年 9月
30日

11

城市道路

绿化达标

率（%）
≥85%

建成区内道路绿

化达到《城市道路

绿化设计标准》的

长度（km）占城市
道路总长度（km）
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5分。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达标得 5
分。较达标值低 1个（含）百分点
以内得 4分。较达标值低 1—2个
（含）百分点得 3分。较达标值低
2—3个（含）百分点得 1分。较达
标值低 3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银川市建成区道路绿化达

标率 81.49%。

12

逐步推

行城市

立体绿

化建设

立体绿化

实施率

（%）
≥15%

建成区内实施立

体绿化的项目数

量（个）占项目总

数量（个）的百分

比（考核项目为近

三年新建、改建的

公共建筑、工业建

筑和市政交通设

施）。

导向

指标

5分。立体绿化实施率达标得 5分。
较达标值低 1个（含）百分点以内
得 4分。较达标值低 1—2个（含）
百分点得 3分。较达标值低 2—3个
（含）百分点得 1分。较达标值低 3
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银川市建成区内 2020年至
2022年新建、改建的公共建
筑、工业建筑和市政交通设

施立体绿化实施率为 0。

市审批服

务局、市

园林管理

局

市住建局、市

交通局、市市

政管理局、水

务局、代建

局，兴庆区、

金凤区、西夏

区人民政府，

经开区管委

会

由市审批服务局负责，在公共建筑、工业建筑、

市政交通设施审批中加入园林绿化审批专章内

容，增加立体绿化要求，专章内容由市园林管理

局提供；由市审批服务局牵头，市住建局、市交

通局、市政管理局、市水务局、市代建局，兴庆

区、金凤区、西夏区人民政府和经开区管委会配

合，提供 2020年至 2022年已完成竣工验收的新
建、改建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市政交通设施

项目清单；由市园林管理局负责，对照 2020年至
2022年已完成竣工验收的新建、改建公共建筑、
工业建筑、市政交通设施项目清单，选择 15%易
于施工项目，进行立体绿化改造，在围墙边、楼

体边、廊架边等绿地，补植爬山虎、山荞麦、紫

藤等藤蔓植物；由市住建局、交通局、市政管理

局、水务局、代建局，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

人民政府和经开区管委会负责，对新建公共建筑、

工业建筑、市政交通设施按照立体绿化要求进行

实施。

2022
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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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目标 评选指标 指标释义

指标

类型
评分细则 银川市现状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任务分工

完成

时限

13

加强居

住区和

单位绿

化建设

园林式居

住区（单

位）

达标率

（%）
≥60%

建成区内园林式

居住区（单位）的

数量（个）占建成

区内居住区（单

位）总数量（个）

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6分。园林式居住区（单位）达标得
6分。较达标值低 0—1个（含）百
分点得 5分。较达标值低 1—2个
（含）百分点得 4分。较达标值低
2—3个（含）百分点得 3分。较达
标值低 3—4个（含）百分点得 2分。
较达标值低 4—5个（含）百分点得
1分。较达标值低 5个百分点以上不
得分。

银川市建成区园林式居住

区（单位）达标率为 52.4%。
市自然资

源局

市住建局，兴

庆区、金凤

区、西夏区人

民政府，经开

区管委会

由市自然资源局（首府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梳理历年评选的园林式居住区（单位），对不达

标的予以摘牌，新授牌一批园林式居住区（单位），

保证建成区内园林式居住区（单位）数量达到建

成区内居住区（单位）总数量的 60%；由市住建
局牵头，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人民政府和经

开区管委会配合，统计辖区建成区内居住区（单

位）总量，报市自然资源局（首府绿化委员会办

公室）形成统计清单，并按照首府绿化委员会办

公室要求，配合做好园林式居住区（单位）推荐、

摘牌和授牌工作。

2022
年 9月
30日

14

加强城

市绿地

安全韧

性建设

防灾避险

绿地设施

达标率

（%）
100%

建成区达到《城市

绿地防灾避险设

计导则》设施要求

的防灾避险绿地

数量（个）占纳入

城市防灾避险体

系全部防灾避险

绿地数量（个）的

百分比。

导向

指标

5分。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达标
得 5分。达标率 95（含）—100%得
4分。达标率 90（含）—95%得 3
分。达标率 85（含）—90%得 1分。
达标率低于 85%不得分。

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

基本为 0。

市地震

局、市园

林管理局

市应急管理

局，兴庆区、

金凤区、西夏

区人民政府，

经开区管委

会

由市地震局和市园林管理局负责，在银川市建成

区范围内合理划定长期避险绿地、中短期避险绿

地和紧急避险绿地，对应急棚宿区、应急供水、

应急供电等基本配套设施，应急消防、应急指挥

管理等一般设施以及应急停车场、应急洗浴设施

等综合设施提出设置需求和建设要求；由市地震

局和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按照防灾避险绿地设施

配置要求，配备相应应急设施和物资；由市园林

管理局，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人民政府和经

开区管委会负责，按照防灾避险绿地设施配置要

求，完善应急标识系统，提供设施使用场地，做

好应急设施、物资的日常维护与保管。

2022
年 9月
30日

15

加强城

市湿地

资源保

护

城市

湿地保护

实施率

（%）
100%

建成区内实施保

护的城市湿地面

积（km2）占建成
区内城市湿地总

面积（km2）的百
分比。

导向

指标

5分。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达标得 5
分。较达标值低 1个（含）百分点
以内得 4分。较达标值低 1—2个
（含）百分点得 3分。较达标值低
2—3个（含）百分点得 1分。较达
标值低 3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银川市建成区湿地保护实

施率为 100%。
市自然资

源局

市园林管理

局、市水务

局，兴庆区、

金凤区、西夏

区人民政府，

经开区管委

会

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开展城市湿地资源调查、

监测，制定湿地资源保护规划并严格实施；由市

水务局负责，做好湿地补水和水资源分配；由市

自然资源局、市园林管理局、市水务局，兴庆区、

金凤区、西夏区人民政府和经开区管委会分别负

责，做好管辖湿地保护工作。

2022
年 9月
30日



- 6 -

序

号
目标 评选指标 指标释义

指标

类型
评分细则 银川市现状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任务分工

完成

时限

16

加强城

市历史

风貌保

护

具有历史

价值的公

园保护率

（%）
100%

建立具有历史价

值的公园保护名

录，按照名录和保

护要求实施保护

的具有历史价值

的公园数量（个）

占纳入名录具有

历史价值的公园

总数量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4分。建立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
名录得 2分。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
保护率达标得 2分，不达标,不得分。

银川市具有历史价值的公

园保护率为 100%。

市园林管

理局

市自然资源

局，兴庆区、

金凤区、西夏

区人民政府，

经开区管委

会

由市园林管理局负责，编制《银川市公园体系规

划》，建立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名录，划定

保护范围；由市园林管理局牵头，市自然资源局

和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人民政府以及经开区

管委会配合，完成建成区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普

查、建档、挂牌工作，做好各自管辖古树名木及

后备资源日常管理和保护。

2022
年 9月
30日

17

古树名木

及后备资

源

保护率

（%）
100%

建成区内受到保

护的古树名木及

后备资源（棵）占

建成区内古树名

木及后备资源总

量（棵）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4分。制定并实施古树名木和后备资
源保护措施得 2分。古树名木和后
备资源保护率达标得 2分,不达标,
不得分。

银川市建成区古树名木及

后备资保护率 100%。

18

规范园

林绿化

工程人

员

园林绿化

工持证上

岗率（%）
100%；
三级工

以上

≥20%

园林绿化工程中

持 证 人 员 数 量

（人）占该工程技

术工种上岗人员

总数量(人）的百分
比。

导向

指标

4分。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达标得
2分。较达标值低 2个（含）百分点
以内得 1分。较达标值低 2个百分
点以上不得分。其中三级工以上达

标得 2分。较达标值低 2个（含）
百分点以内得 1分。较达标值低 2
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基

本为 0。
市园林管

理局

市人社局、市

住建局，兴庆

区、金凤区、

西夏区人民

政府，经开区

管委会

由市园林管理局牵头，组织园林绿化施工企业积

极开展园林绿化工等级认定；由市人社局负责，

商自治区人社厅，鼓励更多鉴定站将园林绿化工

等级技能鉴定向社会企业人员放开；由市住建局

负责，商自治区招办，将工程技术工种要求纳入

绿化工程招标内容；由市园林管理局，兴庆区、

金凤区、西夏区人民政府和经开区管委会分别负

责，逐步规范园林绿化工程技术工种要求。

2022
年 9月
30日


